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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北京市公安局禁毒科技中心 2025年度
“优培计划”面试和专业能力测试有关事宜

一、面试和专业能力测试人员名单

职位名称 职位代码 姓 名 准考证号 笔试成绩

禁毒科技中

心合成分析

岗

819901712

许珈铭 084128 76.25

焦蕊娟 092442 75.75

陈欣怡 076446 75.5

朱文杰 084866 74.75

何贞霓 078361 74

高泽坤 074016 73.75

贾琦 084993 73.25

刘凯东 084474 70.25

二、面试和专业能力测试安排

（一）组织实施

面试形式为结构化面试，专业能力测试形式为非结构化专

业能力测试。

1.面试时间：11 月 29 日上午 8:30 入场完毕，9:00 面试开

始。请考生于当日 8:30前报到入闱，未按时报到的，视为自动

放弃，取消此次面试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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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专业能力测试时间：11月 29日下午 13：30 入场完毕，

14：00开始专业能力测试。请考生于当日 13:30前报到入闱，

未按时报到的，视为自动放弃，取消此次专业能力测试资格。

3.地点：北京市丰台区横道沟西街 2号院 6号楼。

4.携带材料：考生须携带本人身份证、笔试成绩单。

（二）合格分数线

本次面试的合格分数线划定为 60分，专业能力测试不设合

格分数线。

（三）综合成绩计算方式

“优培计划”综合成绩计算方法为：笔试成绩占 30%，专业

能力测试成绩占 20%，面试成绩占 50%。

三、心理测试、体能测试、体检和考察

本次面试考生成绩将在北京市人事考试通用平台公布，考

生可凭报名时的用户名和密码自行登录查询。

面试和专业能力测试结束后，根据综合成绩由高到低的顺

序，按照 1：2的比例确定参加心理测试、体能测试、体检、考

察人选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1.公告发布后，如考生放弃面试资格，请于 11月 27 日前

通过电子邮件将放弃声明（ PDF 格式扫描件）发送到

jdkjzx@163.com。

mailto:公告发布后，如考生放弃面试资格，请于2月23日前通过电子邮件将放弃声明（PDF格式扫描件）发送到XXX@XXX.gov.cn。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放弃声明，又因个人原因不参加面试的，将视情节报北京市公务员主管部门记入诚信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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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考生应遵守考场规则和候考室纪律，服从工作人员管理。

面试和专业能力测试期间，通讯工具由工作人员统一保管。面

试结束后须立即离开考区，以免影响其他考生。

3.请考生仔细阅读本公告事项，认真做好有关准备，务必

保持报名时提供的联系电话畅通。如有疑问，请电话咨询黄老

师，010-85225740。


